
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审批
（指导单位：明溪县民政局)

一、文件依据：《三明市民政局等 12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

养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明民〔2019〕102 号）。

二、流程图：

申请

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监护人或受监护人委托的近亲属向户籍所在地
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（填写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
申请表》，提供父母双方或其中一方重残、重病、服刑、强制戒毒、
死亡、失踪、失联的佐证材料）
情况特殊的，可由儿童所在村(居)民委员会提出申请

查验

乡镇人民政府受理查验（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作出查

验结论）

对符合条件，连同申报材料一并
报县级民政局确认。

对有异议，可根据工作需要采取入户调查、邻
里访问、信函索证、群众评议等方式再次核实。
（为保护儿童隐私，不宜设置公示环节）

确认

县级民政局自收到申报材料及查验结论之日起 15 个
工作日内作出确认。符合条件的，从确认的次月起
纳入保障范围，逐月社会化发放保障金至银行账户。

终止

规定保障情形变化不再符合条件，乡镇人民政府、
县级民政局应当及时终止保障资格。

规定保障情形变化后，设置 3
个月过渡期限，3 个月后，父母
双方或一方有抚养能力的，从
第 4 个月开始终止保障待遇；
年满18周岁后，仍就读高中（含
中等职业教育），继续发放基本
生活补贴至其毕业。


